
晋中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执法专用设备购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1-晋中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晋中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5,650 年度资金总额： 45,65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5,65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5,65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市政办发电【2021】16号文件）和《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装备配备的通知》（晋农法发【2021】6号）精神，“将
行政执法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落实执法人员工资和津补贴待遇，依法为执法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保

立项依据
 市政办发电【2021】16号、晋农法发【2021】6号、财行【2020】299号、国办函〔2020〕34号、市法治办
【2020】7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中办、国办专门印发指导意见
对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最近国办又印发了关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推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作出具体安排。我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着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设备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落实等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山西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行政执法工作实
际，制定《晋中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扣押没收物品管理办法》等4项规章制度。《晋中市农业农村局案卷评
查制度》等7项规章制度。坚持统一培训与部门培训相结合，执法人员的培训情况要纳入能力建设档案，形

项目实施计划 11月底前完成各项采购任务。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农业执法机制更加完善，人员素质大幅提升，办案能力明显增

强，执法保障基本落实，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通过项目的实施，农业执法机制更加完善，人员素
质大幅提升，办案能力明显增强，执法保障基本落
实，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执法专用设备 ≥15个 数量指标 执法专用设备 ≥15个

质量指标 达到验收标准 达到验收标准 质量指标 达到验收标准 达到验收标准

时效指标 完成采购 11月底前 时效指标 完成采购 11月底前

成本指标 市财政补助 ≤45650元 成本指标 市财政补助 ≤4565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高执法工作效率，增加效益有利于 经济效益指标 提高执法工作效率，增加效益有利于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农业执法社会效益 有利于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农业执法社会效益有利于

生态效益指标 完善农业执法生态 有利于 生态效益指标 完善农业执法生态有利于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现代农业绿色、生态、高效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有利于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现代农业绿色、生态、高效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有利于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使用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使用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吴宇鹏 联系电话： 13935431212 填报日期：    20220126155202


